
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临时信息披露公告
复星联合健康保险临时信息披露报告〔2026〕2 号

2025 年 5 月 11 日，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公司）收到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（川金罚决字〔2026〕33 号），根据《保险公

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

2018 年第 2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对该行政处罚予以披露。

本次处罚是基于 2025 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

管局（以下简称四川监管局）对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

公司四川分公司（以下简称四川分公司）现场检查发现的问

题所做出。因四川分公司存在违规跨省经营保险业务、欺骗

投保人、财务业务数据不真实、未按规定对双录视频资料进

行管理的问题，四川监管局对四川分公司罚款 29 万元，同

时对相关责任人罚款共计 12 万元。

2025 年接受现场检查以来，公司高度重视，按照各项检

查要求，认真全面落实整改要求，持续推进主要问题的整改。

本次处罚对公司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。公

司已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，强化内部管理，提升合规管理

水平，严控合规风险，确保公司持续、稳健、高质量发展。

特此公告。

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5 月 22 日


